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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19-020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江西省博浩源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电化乐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化工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已签署销售、

采购、接受劳务等协议，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 4,065.93 万元，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5,802 万元。 

公司 2019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林

生、汪国清和曾道龙先生、关联监事冯汉华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其中关联股东江西大龙实业

有限公司、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在审议此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2019 年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

订金额

或预计

金额（万

元） 

截至 3 月

31 日已发

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

生额(万

元)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江西省博浩源化工有限公司 

土地附着物补

偿、硫磺 
市场价 - - 3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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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接受

劳务 
江西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接轨费 市场价 70 - 66.67 

衢州市衢化化工有限公司 盐酸 市场价 22 0.36 1.29 

致远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

司 

咨询费 市场价 60 10 - 

小计 
  

152 10.36 367.96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江西省博浩源化工有限公司 

十水碳酸

钠、电、氢

气、水等 

市场价 4,415 1,076.46 2,977.17 

江西电化乐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液氯、电、

蒸汽 
市场价 345 79.62 217.85 

衢州市衢化化工有限公司 液碱等 市场价 890 176.92 502.95 

小计 
  

5,650 1,333.00 3,697.97 

合计 
  

5,802 1,343.36 4,065.9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预计金

额（万

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或接受

劳务 

江西省博浩源

化工有限公司 

土地附着

物补偿、

硫磺 

300 - 100% - 

2019

年 4

月 19

日于

巨潮

资讯

网披

露 

江西江维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 

铁路接轨

费 
66.67 70 100% -4.76% 

衢州市衢化化

工有限公司 
盐酸 1.29 5 33.9% -74.2% 

小计  367.96 75.00 - 390.61%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江西电化乐丰

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水、电、

液氯等 
217.85 150 0.85% 45.23% 

江西省博浩源

化工有限公司 

水、电、

十水碳酸

钠等 

2,977.17 3,230 11.10% -7.83% 

衢州市衢化化

工有限公司 

氯化亚

砜、离子

膜碱 

502.95 780 1.81% -35.52% 

江西江维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 

离子膜

碱、氨水 
－ 3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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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3,697.97 4,190 - -11.74%  

公司 2018 年度因项目建设用地需要，向关联方江西博浩源化工有限公司支付

土地附着物补偿款计人民币 2,882,466.39 元；因经营需要，向其采购原材料硫磺计

人民币 117,452.59 元。本年度公司向关联方江西电化乐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产品交易总额略超，因液氯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增长所致。按照《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以上关联交易系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权限额度内进行的经营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本公司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法人代表 业务性质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乐平市安平中路 224

号 1 栋 303 室 
唐文勇 

未从事具体经营

性业务 

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乐平市安平中路 224

号 1 栋 303 室 
刘宜云 

未从事具体经营

性业务 

母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母公司对本企

业 

的持股比例 

母公司对本企业

的 

表决权比例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76,700,000.00 91360281767047664J 37.55% 37.55% 

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

司 
69,700,000.00 9136028174853933XH 7.67% 7.67%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母公司，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系母公

司之控股股东。 

2、 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2019 年度，预计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江西省博浩源化工有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曾道龙参与博浩源化工的经营管理，对

博浩源化工生产经营存在重大影响 

9136028156867442

X1 

江西电化乐丰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江西乐安江化工有限公司的子公司*1 

9136020073916008

8A 

衢州市衢化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间接自然人股东吴华*2 实际控制的企业 
9133080270460171

XU 

江西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间接自然人股东吴华、汪国清对其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9136020073917256

4E 

致远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

司 
公司监事会主席冯汉华实际控制的企业 

9144030071526393

9A 

*1、公司董事刘林生、汪国清、曾道龙系江西乐安江化工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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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华系 2014 年受让原股东股份成为电化高科的股东。 

3、关联方介绍 

（1）江西省博浩源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余选发； 

注册地址：江西省乐平市塔山(电化公司大院内)； 

主营业务：双氧水、过碳酸钠、氧化剂及化工产品进出口等。 

2018 年度总资产 12,900 万元，净资产 59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3,200 万元，

净利润 539.28 万元。 

（2）江西电化乐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84.7826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吴东华； 

注册地址：江西省乐平市塔山； 

主营业务：三氯化磷生产和销售、塑料制品及化工产品销售等。 

2018 年度总资产 5,945.11 万元，净资产 2,207.8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451.75

万元，净利润 206.05 万元。 

（3）衢州市衢化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吴华；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北一道 130 号；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橡胶制品销售以及经济贸易咨询服务等。 

2018 年度总资产 14,500 万元，净资产 12,40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886 万元，

净利润 450 万元。 

（4）江西江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207.6923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建明； 

注册地址：江西省乐平市塔山； 

主营业务：聚乙烯醇、乳液、涂料、胶粉、白乳胶制造及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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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总资产 13,223.74 万元，净资产-9,536.1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700.45

万元，净利润-1,295.09 万元。 

（5）致远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冯汉华；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 1077 号北科创业大厦； 

经营范围： 从事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2018 年度总资产 472.81 万元，净资产 156.2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55 万元，

净利润-44.49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销售产品和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

据均应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方式协商确定。 

公司位于乐平工业园区内，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主要为乐平工

业园区企业，公司向上述关联企业销售商品和采购货物的情况符合化学工业园区

的特点。 

四、关联交易具体执行程序 

由审计委员会负责关联交易具体决策程序，包括关联交易价格、计量、数量

及金额的确定等。由内审部门按照审计委员会要求每月对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

审计，并形成专项审计报告。审计委员会发现关联交易执行过程中存在异常的，

有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五、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以上关联方经营稳定，财务状

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

小，具备履约能力。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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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着积

极影响。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

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于

独立判断立场，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中的关联交易为持续的、经常

性的关联交易，交易价格将依据协议价格或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我们认为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没有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许可函及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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